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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和运行，提高党的工作机关履职能力和工作水

平，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工作机关是党实施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政治机关，是落实党中央和地

方各级党委决策部署，实施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的执行机关，

主要包括办公厅（室）、职能部门、办事机构和派出机关。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机关。

党委直属事业单位、设在党的工作机关或者由党的工作机关管理的机关，参照

本条例执行，法律法规和中央另有规定的除外。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产生和运行，按照党章和中央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党的工作机关开展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二）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

（三）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机关工作活力；

（四）坚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确保党的各项工作协调一致、协同推进；

（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依照党章党规履行职责；

（六）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支持同级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依法依章程

开展工作。

第二章　设立

第五条

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应当适应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需要，遵循精简、

统一、效能原则，实行总量控制和限额管理。

根据工作需要，党的工作机关可以与职责相近的国家机关等合并设立或者合署

办公。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仍由党委主管。

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常设办事机构的设立。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的事项，可以

交由现有工作机关牵头协调或者建立协调配合机制解决的，不另设常设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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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党中央工作机关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由中央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提出

方案，按程序报党中央审批决定。

地方党委工作机关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由同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提

出方案，按规定程序由本级党委讨论决定后，报上级党委审批。

第七条

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机构和决策形式是部（厅、室）务会或者委员会，一般由

正职、副职、派驻纪检组组长或者纪工委书记及其他成员组成。

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职数，根据工作需要和从严控制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

党的工作机关正职由上级机构领导成员兼任的，可以设常务副职，协助其处理

日常工作。

党的工作机关不设正职领导助理，一般不设秘书长。确有必要时，经党中央批

准，党中央职能部门可以设秘书长。

第八条

党的工作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效能的原则设置必要的内设机构。内设机构

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

第九条

党的工作机关在核定的行政编制内配备机关工作人员。

第三章　职责



第十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职责明确、权责一致，其职责一般依据党章党规确定，具体

职责由有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规定予以明确。

应当由党委履行的职责，党委不得将其授予工作机关。

第十一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委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

通；

（二）研究部署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按照规定制发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抓

好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

（三）当好党委参谋助手，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为

党委决策提供服务；

（四）抓好机关党的建设工作，加强对本单位群团工作的领导；

（五）承办党委和上级工作机关交办的有关事项。

第十二条

党委办公厅（室）是党委的综合部门，负责推动党委决策部署的落实，按照党

委要求协调有关方面开展工作，承担党委运行保障具体事务。

第十三条

党委职能部门是负责党委某一方面工作的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行使相对独立的

管理职能，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协调指导本系统、本领域工作。



第十四条

党委办事机构是协助党委办理某一方面重要事务的机构，一般是指党委为加强

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常设办事机

构，承担议事协调机构的综合性服务工作，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履行特定管理职责。

第十五条

党委派出机关是党委为加强对特定领域、行业、系统领导而派出的工作机关，

根据有关规定代表党委领导该领域、行业、系统的工作。

第十六条

党的工作机关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机关

党的建设和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

始终保持对党的事业、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在守纪

律、讲规矩方面作出表率。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开展经常性的学习培训和业务交流，勇

于探索实践，善于总结工作规律，不断提高干部队伍专业化水平和履职尽责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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